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21號

上  訴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被上訴人    戴巧娟  

訴訟代理人  王維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獎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

11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11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其自民國104年9月1日起任職於上訴人

公司，擔任資深襄理，係上訴人消費金融處轄下CUL（信用

卡暨無擔保貸款部）之業務人員，每月薪資44,976元（含本

薪41,976元、伙食津貼3,000元），業務銷售獎金另計。112

年9月14日被上訴人之主管即訴外人丁雪芬未經其同意，於

下班時間擅自搜索其桌面及抽屜，發現其桌上電腦與隔板夾

縫中放置有訴外人蔡坤霖寄予其之信封袋，信封袋上有蔡坤

霖之姓名、地址及行動電話號碼，信封內並無其他資料。惟

從夾縫中並無法看出客戶任何資料，應不構成「消費金融處

紀律守則」（下稱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所稱之客戶敏感性

資料。然上訴人竟以被上訴人未能遵守系爭守則，再次在桌

面管理查核中未能落實桌面淨空政策，依「2023BUS業務人

員獎勵制度」（下稱系爭獎勵制度）「業績獎金追回」GQ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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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指標DA3（最後一次書面警告）規定「當月＋11個月不得

領取任何獎金；之前所保留的獎金皆不予發放」，給予被上

訴人最後一次書面警告懲處（下稱系爭懲處），未發放業績

獎金合計453,034元予被上訴人（下稱系爭業績獎金）。被

上訴人縱有違反桌面淨空政策之情，上訴人對被上訴人處以

最重之DA3，顯有違誤。又被上訴人所涉情節輕微，上訴人

逕扣發被上訴人100％之業績獎金，且期間高達1年，顯屬過

苛，有違比例原則，爰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業績獎金等

語。並於原審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53,034元，

及自114年5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所隸屬之上訴人消費金融處轄下CUL

（信用卡暨無擔保貸款部）北區單位於112年9月14日上午經

查核人員執行桌面淨空檢查發現缺失，上訴人已於當日下午

寄發電子郵件宣導，並提醒同仁注意並說明執行桌面檢查流

程，然主管丁雪芬於當日下班後執行查核，仍發現被上訴人

桌面上放有客戶寄來的信封和一張便條紙，其上載有客戶之

姓名、行動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而有未執行桌面淨空之違

規情事，上訴人考量被上訴人於同年4月間已有違反相同規

定之記錄，故給予被上訴人系爭懲處，此相同於傳統懲處之

記大過處分，非必須要進行第一次書面警告，才能給予最後

一次書面警告，上訴人並依系爭獎勵制度，未發放系爭業績

獎金予被上訴人。系爭獎勵制度均已佈達員工知悉，且雇主

對勞工所為考核、懲戒事項乃屬雇主人事管理權之行使，司

法不應介入審查，且業績獎金非屬工資，上訴人自得依據獎

勵制度而不予發放等語。

三、原審審理後，認被上訴人主張有理由，為其全部勝訴之判

決，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53,034元及相關本息。上

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

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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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自104年9月1日起任職於上訴人公司，擔任資深襄

理，係上訴人消費金融處轄下CUL（信用卡暨無擔保貸款

部）之業務人員，每月薪資44,976元（含本薪41,976元、伙

食津貼3,000元），業績獎金另計。

　㈡被上訴人直屬主管為莊建鴻，再上一層主管為丁雪芬，丁雪

芬於112年9月14日下班執行桌面淨空檢查，查核結果發現被

上訴人桌上電腦與隔板夾縫中放置有蔡坤霖寄予被上訴人之

信封袋，信封袋上有蔡坤霖之姓名、地址及行動電話號碼，

信封內無資料，認為被上訴人有未執行桌面淨空之缺失，上

訴人就前述事件進行調查，調查結果如調查報告書（被證

7）所示，並於112年11月3日寄送電子郵件予被上訴人，以

被上訴人未能遵守系爭守則，給予系爭懲處，經被上訴人提

起申訴，上訴人仍維持原處分。

　㈢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有前項行為，依系爭獎勵制度GQ考核指標

DA3最後書面警告規定「當月＋11個月不得領取任何獎金；

之前所保留的獎金皆不予發放」，未發放系爭獎金合計453,

034元予被上訴人。

　㈣被上訴人適用系爭獎勵制度。　

五、本件爭點為：

　　被上訴人有無違反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規定？系爭懲處是否

違反比例原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業績獎金，有

無理由？

六、本件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有無違反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規定？

　⒈依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規定：「須確實遵守本行『桌面管理

查核』相關規定。…員工於下班後、休假中、開會中、公出

時或長時間離座(二十分鐘以上)，抽屜及其資料櫃原則上應

一律上鎖；下班後之桌面，抽屜與櫥櫃，不可擺放客戶敏感

性資料及不當保管情事發生。」（見原審卷二第2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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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證人即被上訴人主管丁雪芬證稱：金管會對客戶資料的管

理有非常嚴格的要求，所以公司會要求桌面淨空，同時我們

都會簽署業務行為準則，桌面淨空都是很重要的一條規範，

必須遵守，我們在每週會議都會一而再的提醒、宣導、要

求，112年9月14日上午，我們北區的同事，因為公司內部核

查檢查到缺失，我們在上班的時候，立即要求所有的業務同

仁，要仔細檢查自己的位置，同時要在下班前把這些資料做

好管理，敏感性資料就是個資，如名字、電話、身分證字號

等，行為準則有規範，我們在解釋行為準則的時候，有跟人

員說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等語（見原審卷第359-363頁），

參諸被上訴人尚在系爭紀律守則「以上事項本人已瞭解並確

實遵守」欄內簽名確認，且被上訴人之主管亦於口頭多次宣

導上開紀律守則之實際內容、應遵守事項為何，足見被上訴

人顯然知悉上開規定，並對公司所謂「客戶敏感性資料及不

當保管」係包含所有客戶之個資，且公司規定桌面必須在下

班前清空一情知之甚詳，被上訴人辯稱：其認為系爭紀律守

則不包含客戶姓名、地址、電話號碼等資料，其無從遵守系

爭紀律守則云云，自屬無稽，不足採信。

　⒉參以丁雪芬於112年9月14日下班後執行桌面淨空查核，發現

被上訴人桌上電腦與隔板夾縫中如原審被證17紅色框所示位

置放置有訴外人蔡坤霖寄予被上訴人之信封袋，信封袋上有

蔡坤霖之姓名、地址及行動電話號碼，信封內無資料，另於

桌面上放有一張便條紙，其上載有訴外人陳秀美之姓名、電

子郵件信箱及行動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下合稱系爭個

資），並提出現場照片2張附卷為證（見原審卷二第193、19

7頁）。被上訴人雖否認上開「陳秀美」之紙條為其所有，

惟丁雪芬係112年9月14日當日下班6點多時執行檢查業務，

其發現上情後，即馬上拍照，並以LINE打電話給被上訴人台

南主管，並以視訊讓其看到丁雪芬檢查到的東西，上情業經

丁雪芬於原審具結作證（見原審卷二第359頁），足見上開

紙條確實為丁雪芬下午6點即親眼看見置放在被上訴人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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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衡諸證人丁雪芬先前與被上訴人間並無仇隙，其未見

有誣陷被上訴人之動機及理由，是上訴人上開辯解，自難採

信。被上訴人上開載有蔡坤霖資料之信封係放置於桌上電腦

與隔板夾縫中，陳秀美資料之便條紙係放置在文具盒下方，

雖非一望即知，然如經有心人士翻找，自不難於被上訴人之

桌面上發現上開個人資料，被上訴人違反系爭紀律守則第26

條規定及上訴人規定下班後桌面應淨空規定一節，堪可認

定。

　⒊另被上訴人雖辯稱：上開載有客戶姓名、電子郵件信箱、地

址、電話號碼資料之文件並非「敏感性資料」云云，並以法

院相關判決為資佐證（見本院卷第116-221頁），然本件係

被上訴人違反公司規定，並非被上訴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而受刑事追訴之案件，或被洩漏個資之人請求被上訴人損害

賠償之侵權事件，被上訴人所為自無須至「違法」程度，上

訴人屬金融機構，其對於客戶資料有妥善保管之必要，其內

規關於「客戶性敏感資料」為何，於管理公司內部秩序之合

理範疇內，自得依公司之需求而為相關規定要求職員遵守，

況依證人丁雪芬上開證述，已足認上訴人對於何為公司禁止

之行為，均已明確宣示，是被上訴人僅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主張上開資料並非客戶敏感資料云云，自無可採，

而無從推翻其違規之事實。

　㈡系爭懲處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⒈按雇主為企業經營之必要，雖得訂定規範員工工作條件及服

務紀律之行為準則，並得對勞工之行為加以考核、懲處，惟

仍須考量其相當性、合理性及誠信原則，並不得濫用權利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337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

勞動基準法第70條第6款規定，允許雇主在自訂工作規則中

訂定獎懲事項，係基於雇主企業之領導權、組織權，允許雇

主在合理範圍對勞動者之行為加以考核、制裁，此係事業單

位為維持經營秩序，並滿足配置、處分勞動力之目的所必

須，惟雇主之懲戒權應受法律所授權之限制，蓋法律准許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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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平等地位之當事人一方對他方進行私的制裁，僅係為促其

共同作業之圓滿。因此，雇主之懲戒權除基於法律明文（例

如勞動基準法第12條）外，即須基於事業主之特別規定，且

雇主的裁量權除受勞動基準法第71條之限制外，亦應遵循明

確性原則（即雇主應於工作規則事先明示公告其規則，而使

勞工可預見之）、權利濫用禁止原則、勞工法上平等待遇原

則、相當性原則（比例原則）、一事不再理（禁止雙重處

分）、一事不二罰（禁止重複評價）、懲戒程序公平性及禁

止溯及既往原則為之，程序並應合理妥當，以維勞工權益。

此於雇主對於勞工為較輕微之處分（例如警告、申誡、記

過、減薪、降職及停職）時亦同。準此，法院於審酌雇主對

勞工之懲戒處分是否有違法或不當，自當以上述標準作為認

定之基準。

　⒉依系爭獎勵制度，GQ項目中尚有DA懲處項目、內外部稽核、

客戶抱怨、案件品質等子項目。而DA懲戒項目中，尚可分

為：DA1（口頭警告），將連續扣除15％總獎金3個月；DA2

（第一次書面警告），將連續扣除25％獎金總獎金3個月；D

A3（最後一次書面警告），當月＋11個月不得領取任何獎

金，之前所保留的獎金皆不予發放；DA4（免職），且當月

＋11個月不得領取任何獎金，之前所保留的獎金皆不予發

放。其餘內外部稽核、客戶抱怨等之子項目，甚至不算懲

處，效果則為扣除1個月獎金5％-10％不等，有上訴人112年

8月版本之系爭獎勵制度在卷可參，並經上訴人陳述在卷

（見原審卷一第640頁，本院卷第106頁)，可見DA3已為免職

以外之最重懲處。

　⒊參諸上訴人自陳對被上訴人採取DA3之懲戒處分，其審酌因

素為：係因被上訴人係累犯及其犯後態度等語（見本院卷第

106頁），然參諸被上訴人於系爭懲處前，僅有112年4月因

現場突擊檢查時，被上訴人未將先前收到之客戶個人資料銷

毀，而放在抽屜裡，故遭上訴人於112年6月依系爭獎勵制度

GQ項目「內部稽核缺失」「中風險」扣除當月獎金5%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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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經上訴人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97、106頁），是被上訴

人先前之疏失與本件不同，且當時其懲處尚未及DA懲戒措

施，僅認係內部稽核缺失，扣除一個月獎金5％，然本件被

上訴人於下班後將信封、紙條分別放置在桌上電腦與隔板夾

縫中、文具盒下方，其位置尚屬隱蔽非顯而易見，其惡意、

行為態樣、對上訴人內部秩序紀律所造成之影響，違規情節

難認重大，上訴人逕給予僅次於免職處分之DA3處分，其稱

係因累犯之緣故，難認符合相當而符合比例原則。

　⒋又參以上訴人陳稱：112年9月14日上午北區單位同事已經查

核人員執行桌面清空發現缺失，而丁雪芬執行查核時，除被

上訴人外，亦有訴外人葛貞珍亦查核桌面未完全淨空之疏失

等語。然當日同樣涉及桌面未清空疏失之北區同事及葛貞

珍，其所受懲處分別為扣除當月獎金5％、DA1口頭警告（見

本院卷第106頁），其顯然與被上訴人所受之懲處有明顯之

差別對待，於被上訴人之違規態樣並無特別重大之情形下，

系爭懲處亦有違反平等待遇原則之情形。況上訴人所稱：被

上訴人犯後態度不佳，不認為自己有錯，還對主管丁雪芬提

出刑事告訴，也是審酌因素之一等語（見本院卷第76頁），

惟對丁雪芬提出告訴之人，除被上訴人外亦有葛貞珍，有高

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007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89-92頁），足見上訴人對於涉犯違規情節相

仿之勞工，卻給予程度差異非微之懲處，然未見其差別對待

之依據，系爭懲處即難認合理、相當，懲戒權固屬於僱用人

經營自治管理之核心事項，惟在其懲戒權有不符誠信原則，

濫用權利之疑時，應仍許勞工提起訴訟主張權利，俾使勞工

得維護其依法受保護之勞動條件。

　⒌是系爭懲處既然有違反比例原則、公平原則之情形，則上訴

人以此做成系爭懲處，並扣發被上訴人系爭獎金453,034

元，即無理由，被上訴人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

求上訴人如數給付，即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兩造間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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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給付扣發之系爭獎金453,034元，及自114年5月26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卷三第179頁），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法

為職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

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楊淑珍 

　　　　　　　　　　　　　　　　　　法　官　張琬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戴育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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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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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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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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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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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21號
上  訴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被上訴人    戴巧娟  
訴訟代理人  王維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獎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11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11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其自民國104年9月1日起任職於上訴人公司，擔任資深襄理，係上訴人消費金融處轄下CUL（信用卡暨無擔保貸款部）之業務人員，每月薪資44,976元（含本薪41,976元、伙食津貼3,000元），業務銷售獎金另計。112年9月14日被上訴人之主管即訴外人丁雪芬未經其同意，於下班時間擅自搜索其桌面及抽屜，發現其桌上電腦與隔板夾縫中放置有訴外人蔡坤霖寄予其之信封袋，信封袋上有蔡坤霖之姓名、地址及行動電話號碼，信封內並無其他資料。惟從夾縫中並無法看出客戶任何資料，應不構成「消費金融處紀律守則」（下稱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所稱之客戶敏感性資料。然上訴人竟以被上訴人未能遵守系爭守則，再次在桌面管理查核中未能落實桌面淨空政策，依「2023BUS業務人員獎勵制度」（下稱系爭獎勵制度）「業績獎金追回」GQ考核指標DA3（最後一次書面警告）規定「當月＋11個月不得領取任何獎金；之前所保留的獎金皆不予發放」，給予被上訴人最後一次書面警告懲處（下稱系爭懲處），未發放業績獎金合計453,034元予被上訴人（下稱系爭業績獎金）。被上訴人縱有違反桌面淨空政策之情，上訴人對被上訴人處以最重之DA3，顯有違誤。又被上訴人所涉情節輕微，上訴人逕扣發被上訴人100％之業績獎金，且期間高達1年，顯屬過苛，有違比例原則，爰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業績獎金等語。並於原審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53,034元，及自114年5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所隸屬之上訴人消費金融處轄下CUL（信用卡暨無擔保貸款部）北區單位於112年9月14日上午經查核人員執行桌面淨空檢查發現缺失，上訴人已於當日下午寄發電子郵件宣導，並提醒同仁注意並說明執行桌面檢查流程，然主管丁雪芬於當日下班後執行查核，仍發現被上訴人桌面上放有客戶寄來的信封和一張便條紙，其上載有客戶之姓名、行動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而有未執行桌面淨空之違規情事，上訴人考量被上訴人於同年4月間已有違反相同規定之記錄，故給予被上訴人系爭懲處，此相同於傳統懲處之記大過處分，非必須要進行第一次書面警告，才能給予最後一次書面警告，上訴人並依系爭獎勵制度，未發放系爭業績獎金予被上訴人。系爭獎勵制度均已佈達員工知悉，且雇主對勞工所為考核、懲戒事項乃屬雇主人事管理權之行使，司法不應介入審查，且業績獎金非屬工資，上訴人自得依據獎勵制度而不予發放等語。
三、原審審理後，認被上訴人主張有理由，為其全部勝訴之判決，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53,034元及相關本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自104年9月1日起任職於上訴人公司，擔任資深襄理，係上訴人消費金融處轄下CUL（信用卡暨無擔保貸款部）之業務人員，每月薪資44,976元（含本薪41,976元、伙食津貼3,000元），業績獎金另計。
　㈡被上訴人直屬主管為莊建鴻，再上一層主管為丁雪芬，丁雪芬於112年9月14日下班執行桌面淨空檢查，查核結果發現被上訴人桌上電腦與隔板夾縫中放置有蔡坤霖寄予被上訴人之信封袋，信封袋上有蔡坤霖之姓名、地址及行動電話號碼，信封內無資料，認為被上訴人有未執行桌面淨空之缺失，上訴人就前述事件進行調查，調查結果如調查報告書（被證7）所示，並於112年11月3日寄送電子郵件予被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能遵守系爭守則，給予系爭懲處，經被上訴人提起申訴，上訴人仍維持原處分。
　㈢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有前項行為，依系爭獎勵制度GQ考核指標DA3最後書面警告規定「當月＋11個月不得領取任何獎金；之前所保留的獎金皆不予發放」，未發放系爭獎金合計453,034元予被上訴人。
　㈣被上訴人適用系爭獎勵制度。　
五、本件爭點為：
　　被上訴人有無違反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規定？系爭懲處是否違反比例原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業績獎金，有無理由？
六、本件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有無違反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規定？
　⒈依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規定：「須確實遵守本行『桌面管理查核』相關規定。…員工於下班後、休假中、開會中、公出時或長時間離座(二十分鐘以上)，抽屜及其資料櫃原則上應一律上鎖；下班後之桌面，抽屜與櫥櫃，不可擺放客戶敏感性資料及不當保管情事發生。」（見原審卷二第253頁），依證人即被上訴人主管丁雪芬證稱：金管會對客戶資料的管理有非常嚴格的要求，所以公司會要求桌面淨空，同時我們都會簽署業務行為準則，桌面淨空都是很重要的一條規範，必須遵守，我們在每週會議都會一而再的提醒、宣導、要求，112年9月14日上午，我們北區的同事，因為公司內部核查檢查到缺失，我們在上班的時候，立即要求所有的業務同仁，要仔細檢查自己的位置，同時要在下班前把這些資料做好管理，敏感性資料就是個資，如名字、電話、身分證字號等，行為準則有規範，我們在解釋行為準則的時候，有跟人員說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等語（見原審卷第359-363頁），參諸被上訴人尚在系爭紀律守則「以上事項本人已瞭解並確實遵守」欄內簽名確認，且被上訴人之主管亦於口頭多次宣導上開紀律守則之實際內容、應遵守事項為何，足見被上訴人顯然知悉上開規定，並對公司所謂「客戶敏感性資料及不當保管」係包含所有客戶之個資，且公司規定桌面必須在下班前清空一情知之甚詳，被上訴人辯稱：其認為系爭紀律守則不包含客戶姓名、地址、電話號碼等資料，其無從遵守系爭紀律守則云云，自屬無稽，不足採信。
　⒉參以丁雪芬於112年9月14日下班後執行桌面淨空查核，發現被上訴人桌上電腦與隔板夾縫中如原審被證17紅色框所示位置放置有訴外人蔡坤霖寄予被上訴人之信封袋，信封袋上有蔡坤霖之姓名、地址及行動電話號碼，信封內無資料，另於桌面上放有一張便條紙，其上載有訴外人陳秀美之姓名、電子郵件信箱及行動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下合稱系爭個資），並提出現場照片2張附卷為證（見原審卷二第193、197頁）。被上訴人雖否認上開「陳秀美」之紙條為其所有，惟丁雪芬係112年9月14日當日下班6點多時執行檢查業務，其發現上情後，即馬上拍照，並以LINE打電話給被上訴人台南主管，並以視訊讓其看到丁雪芬檢查到的東西，上情業經丁雪芬於原審具結作證（見原審卷二第359頁），足見上開紙條確實為丁雪芬下午6點即親眼看見置放在被上訴人桌上，而衡諸證人丁雪芬先前與被上訴人間並無仇隙，其未見有誣陷被上訴人之動機及理由，是上訴人上開辯解，自難採信。被上訴人上開載有蔡坤霖資料之信封係放置於桌上電腦與隔板夾縫中，陳秀美資料之便條紙係放置在文具盒下方，雖非一望即知，然如經有心人士翻找，自不難於被上訴人之桌面上發現上開個人資料，被上訴人違反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規定及上訴人規定下班後桌面應淨空規定一節，堪可認定。
　⒊另被上訴人雖辯稱：上開載有客戶姓名、電子郵件信箱、地址、電話號碼資料之文件並非「敏感性資料」云云，並以法院相關判決為資佐證（見本院卷第116-221頁），然本件係被上訴人違反公司規定，並非被上訴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而受刑事追訴之案件，或被洩漏個資之人請求被上訴人損害賠償之侵權事件，被上訴人所為自無須至「違法」程度，上訴人屬金融機構，其對於客戶資料有妥善保管之必要，其內規關於「客戶性敏感資料」為何，於管理公司內部秩序之合理範疇內，自得依公司之需求而為相關規定要求職員遵守，況依證人丁雪芬上開證述，已足認上訴人對於何為公司禁止之行為，均已明確宣示，是被上訴人僅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主張上開資料並非客戶敏感資料云云，自無可採，而無從推翻其違規之事實。
　㈡系爭懲處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⒈按雇主為企業經營之必要，雖得訂定規範員工工作條件及服務紀律之行為準則，並得對勞工之行為加以考核、懲處，惟仍須考量其相當性、合理性及誠信原則，並不得濫用權利（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337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勞動基準法第70條第6款規定，允許雇主在自訂工作規則中訂定獎懲事項，係基於雇主企業之領導權、組織權，允許雇主在合理範圍對勞動者之行為加以考核、制裁，此係事業單位為維持經營秩序，並滿足配置、處分勞動力之目的所必須，惟雇主之懲戒權應受法律所授權之限制，蓋法律准許立於平等地位之當事人一方對他方進行私的制裁，僅係為促其共同作業之圓滿。因此，雇主之懲戒權除基於法律明文（例如勞動基準法第12條）外，即須基於事業主之特別規定，且雇主的裁量權除受勞動基準法第71條之限制外，亦應遵循明確性原則（即雇主應於工作規則事先明示公告其規則，而使勞工可預見之）、權利濫用禁止原則、勞工法上平等待遇原則、相當性原則（比例原則）、一事不再理（禁止雙重處分）、一事不二罰（禁止重複評價）、懲戒程序公平性及禁止溯及既往原則為之，程序並應合理妥當，以維勞工權益。此於雇主對於勞工為較輕微之處分（例如警告、申誡、記過、減薪、降職及停職）時亦同。準此，法院於審酌雇主對勞工之懲戒處分是否有違法或不當，自當以上述標準作為認定之基準。
　⒉依系爭獎勵制度，GQ項目中尚有DA懲處項目、內外部稽核、客戶抱怨、案件品質等子項目。而DA懲戒項目中，尚可分為：DA1（口頭警告），將連續扣除15％總獎金3個月；DA2（第一次書面警告），將連續扣除25％獎金總獎金3個月；DA3（最後一次書面警告），當月＋11個月不得領取任何獎金，之前所保留的獎金皆不予發放；DA4（免職），且當月＋11個月不得領取任何獎金，之前所保留的獎金皆不予發放。其餘內外部稽核、客戶抱怨等之子項目，甚至不算懲處，效果則為扣除1個月獎金5％-10％不等，有上訴人112年8月版本之系爭獎勵制度在卷可參，並經上訴人陳述在卷（見原審卷一第640頁，本院卷第106頁)，可見DA3已為免職以外之最重懲處。
　⒊參諸上訴人自陳對被上訴人採取DA3之懲戒處分，其審酌因素為：係因被上訴人係累犯及其犯後態度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然參諸被上訴人於系爭懲處前，僅有112年4月因現場突擊檢查時，被上訴人未將先前收到之客戶個人資料銷毀，而放在抽屜裡，故遭上訴人於112年6月依系爭獎勵制度GQ項目「內部稽核缺失」「中風險」扣除當月獎金5%一情，係經上訴人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97、106頁），是被上訴人先前之疏失與本件不同，且當時其懲處尚未及DA懲戒措施，僅認係內部稽核缺失，扣除一個月獎金5％，然本件被上訴人於下班後將信封、紙條分別放置在桌上電腦與隔板夾縫中、文具盒下方，其位置尚屬隱蔽非顯而易見，其惡意、行為態樣、對上訴人內部秩序紀律所造成之影響，違規情節難認重大，上訴人逕給予僅次於免職處分之DA3處分，其稱係因累犯之緣故，難認符合相當而符合比例原則。
　⒋又參以上訴人陳稱：112年9月14日上午北區單位同事已經查核人員執行桌面清空發現缺失，而丁雪芬執行查核時，除被上訴人外，亦有訴外人葛貞珍亦查核桌面未完全淨空之疏失等語。然當日同樣涉及桌面未清空疏失之北區同事及葛貞珍，其所受懲處分別為扣除當月獎金5％、DA1口頭警告（見本院卷第106頁），其顯然與被上訴人所受之懲處有明顯之差別對待，於被上訴人之違規態樣並無特別重大之情形下，系爭懲處亦有違反平等待遇原則之情形。況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犯後態度不佳，不認為自己有錯，還對主管丁雪芬提出刑事告訴，也是審酌因素之一等語（見本院卷第76頁），惟對丁雪芬提出告訴之人，除被上訴人外亦有葛貞珍，有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007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9-92頁），足見上訴人對於涉犯違規情節相仿之勞工，卻給予程度差異非微之懲處，然未見其差別對待之依據，系爭懲處即難認合理、相當，懲戒權固屬於僱用人經營自治管理之核心事項，惟在其懲戒權有不符誠信原則，濫用權利之疑時，應仍許勞工提起訴訟主張權利，俾使勞工得維護其依法受保護之勞動條件。
　⒌是系爭懲處既然有違反比例原則、公平原則之情形，則上訴人以此做成系爭懲處，並扣發被上訴人系爭獎金453,034元，即無理由，被上訴人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如數給付，即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兩造間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給付扣發之系爭獎金453,034元，及自114年5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卷三第179頁），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法為職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楊淑珍 
　　　　　　　　　　　　　　　　　　法　官　張琬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戴育婷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21號

上  訴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被上訴人    戴巧娟  

訴訟代理人  王維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獎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

11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11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其自民國104年9月1日起任職於上訴人

    公司，擔任資深襄理，係上訴人消費金融處轄下CUL（信用

    卡暨無擔保貸款部）之業務人員，每月薪資44,976元（含本

    薪41,976元、伙食津貼3,000元），業務銷售獎金另計。112

    年9月14日被上訴人之主管即訴外人丁雪芬未經其同意，於

    下班時間擅自搜索其桌面及抽屜，發現其桌上電腦與隔板夾

    縫中放置有訴外人蔡坤霖寄予其之信封袋，信封袋上有蔡坤

    霖之姓名、地址及行動電話號碼，信封內並無其他資料。惟

    從夾縫中並無法看出客戶任何資料，應不構成「消費金融處

    紀律守則」（下稱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所稱之客戶敏感性

    資料。然上訴人竟以被上訴人未能遵守系爭守則，再次在桌

    面管理查核中未能落實桌面淨空政策，依「2023BUS業務人

    員獎勵制度」（下稱系爭獎勵制度）「業績獎金追回」GQ考

    核指標DA3（最後一次書面警告）規定「當月＋11個月不得領

    取任何獎金；之前所保留的獎金皆不予發放」，給予被上訴

    人最後一次書面警告懲處（下稱系爭懲處），未發放業績獎

    金合計453,034元予被上訴人（下稱系爭業績獎金）。被上

    訴人縱有違反桌面淨空政策之情，上訴人對被上訴人處以最

    重之DA3，顯有違誤。又被上訴人所涉情節輕微，上訴人逕

    扣發被上訴人100％之業績獎金，且期間高達1年，顯屬過苛

    ，有違比例原則，爰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業績獎金等語

    。並於原審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53,034元，及自

    114年5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所隸屬之上訴人消費金融處轄下CUL

    （信用卡暨無擔保貸款部）北區單位於112年9月14日上午經

    查核人員執行桌面淨空檢查發現缺失，上訴人已於當日下午

    寄發電子郵件宣導，並提醒同仁注意並說明執行桌面檢查流

    程，然主管丁雪芬於當日下班後執行查核，仍發現被上訴人

    桌面上放有客戶寄來的信封和一張便條紙，其上載有客戶之

    姓名、行動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而有未執行桌面淨空之違

    規情事，上訴人考量被上訴人於同年4月間已有違反相同規

    定之記錄，故給予被上訴人系爭懲處，此相同於傳統懲處之

    記大過處分，非必須要進行第一次書面警告，才能給予最後

    一次書面警告，上訴人並依系爭獎勵制度，未發放系爭業績

    獎金予被上訴人。系爭獎勵制度均已佈達員工知悉，且雇主

    對勞工所為考核、懲戒事項乃屬雇主人事管理權之行使，司

    法不應介入審查，且業績獎金非屬工資，上訴人自得依據獎

    勵制度而不予發放等語。

三、原審審理後，認被上訴人主張有理由，為其全部勝訴之判決

    ，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53,034元及相關本息。上訴

    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

    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自104年9月1日起任職於上訴人公司，擔任資深襄理

    ，係上訴人消費金融處轄下CUL（信用卡暨無擔保貸款部）

    之業務人員，每月薪資44,976元（含本薪41,976元、伙食津

    貼3,000元），業績獎金另計。

　㈡被上訴人直屬主管為莊建鴻，再上一層主管為丁雪芬，丁雪

    芬於112年9月14日下班執行桌面淨空檢查，查核結果發現被

    上訴人桌上電腦與隔板夾縫中放置有蔡坤霖寄予被上訴人之

    信封袋，信封袋上有蔡坤霖之姓名、地址及行動電話號碼，

    信封內無資料，認為被上訴人有未執行桌面淨空之缺失，上

    訴人就前述事件進行調查，調查結果如調查報告書（被證7

    ）所示，並於112年11月3日寄送電子郵件予被上訴人，以被

    上訴人未能遵守系爭守則，給予系爭懲處，經被上訴人提起

    申訴，上訴人仍維持原處分。

　㈢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有前項行為，依系爭獎勵制度GQ考核指標D

    A3最後書面警告規定「當月＋11個月不得領取任何獎金；之

    前所保留的獎金皆不予發放」，未發放系爭獎金合計453,03

    4元予被上訴人。

　㈣被上訴人適用系爭獎勵制度。　

五、本件爭點為：

　　被上訴人有無違反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規定？系爭懲處是否

    違反比例原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業績獎金，有

    無理由？

六、本件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有無違反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規定？

　⒈依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規定：「須確實遵守本行『桌面管理查

    核』相關規定。…員工於下班後、休假中、開會中、公出時或

    長時間離座(二十分鐘以上)，抽屜及其資料櫃原則上應一律

    上鎖；下班後之桌面，抽屜與櫥櫃，不可擺放客戶敏感性資

    料及不當保管情事發生。」（見原審卷二第253頁），依證

    人即被上訴人主管丁雪芬證稱：金管會對客戶資料的管理有

    非常嚴格的要求，所以公司會要求桌面淨空，同時我們都會

    簽署業務行為準則，桌面淨空都是很重要的一條規範，必須

    遵守，我們在每週會議都會一而再的提醒、宣導、要求，11

    2年9月14日上午，我們北區的同事，因為公司內部核查檢查

    到缺失，我們在上班的時候，立即要求所有的業務同仁，要

    仔細檢查自己的位置，同時要在下班前把這些資料做好管理

    ，敏感性資料就是個資，如名字、電話、身分證字號等，行

    為準則有規範，我們在解釋行為準則的時候，有跟人員說要

    做到什麼樣的程度等語（見原審卷第359-363頁），參諸被

    上訴人尚在系爭紀律守則「以上事項本人已瞭解並確實遵守

    」欄內簽名確認，且被上訴人之主管亦於口頭多次宣導上開

    紀律守則之實際內容、應遵守事項為何，足見被上訴人顯然

    知悉上開規定，並對公司所謂「客戶敏感性資料及不當保管

    」係包含所有客戶之個資，且公司規定桌面必須在下班前清

    空一情知之甚詳，被上訴人辯稱：其認為系爭紀律守則不包

    含客戶姓名、地址、電話號碼等資料，其無從遵守系爭紀律

    守則云云，自屬無稽，不足採信。

　⒉參以丁雪芬於112年9月14日下班後執行桌面淨空查核，發現

    被上訴人桌上電腦與隔板夾縫中如原審被證17紅色框所示位

    置放置有訴外人蔡坤霖寄予被上訴人之信封袋，信封袋上有

    蔡坤霖之姓名、地址及行動電話號碼，信封內無資料，另於

    桌面上放有一張便條紙，其上載有訴外人陳秀美之姓名、電

    子郵件信箱及行動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下合稱系爭個資）

    ，並提出現場照片2張附卷為證（見原審卷二第193、197頁

    ）。被上訴人雖否認上開「陳秀美」之紙條為其所有，惟丁

    雪芬係112年9月14日當日下班6點多時執行檢查業務，其發

    現上情後，即馬上拍照，並以LINE打電話給被上訴人台南主

    管，並以視訊讓其看到丁雪芬檢查到的東西，上情業經丁雪

    芬於原審具結作證（見原審卷二第359頁），足見上開紙條

    確實為丁雪芬下午6點即親眼看見置放在被上訴人桌上，而

    衡諸證人丁雪芬先前與被上訴人間並無仇隙，其未見有誣陷

    被上訴人之動機及理由，是上訴人上開辯解，自難採信。被

    上訴人上開載有蔡坤霖資料之信封係放置於桌上電腦與隔板

    夾縫中，陳秀美資料之便條紙係放置在文具盒下方，雖非一

    望即知，然如經有心人士翻找，自不難於被上訴人之桌面上

    發現上開個人資料，被上訴人違反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規定

    及上訴人規定下班後桌面應淨空規定一節，堪可認定。

　⒊另被上訴人雖辯稱：上開載有客戶姓名、電子郵件信箱、地

    址、電話號碼資料之文件並非「敏感性資料」云云，並以法

    院相關判決為資佐證（見本院卷第116-221頁），然本件係

    被上訴人違反公司規定，並非被上訴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而受刑事追訴之案件，或被洩漏個資之人請求被上訴人損害

    賠償之侵權事件，被上訴人所為自無須至「違法」程度，上

    訴人屬金融機構，其對於客戶資料有妥善保管之必要，其內

    規關於「客戶性敏感資料」為何，於管理公司內部秩序之合

    理範疇內，自得依公司之需求而為相關規定要求職員遵守，

    況依證人丁雪芬上開證述，已足認上訴人對於何為公司禁止

    之行為，均已明確宣示，是被上訴人僅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主張上開資料並非客戶敏感資料云云，自無可採，

    而無從推翻其違規之事實。

　㈡系爭懲處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⒈按雇主為企業經營之必要，雖得訂定規範員工工作條件及服

    務紀律之行為準則，並得對勞工之行為加以考核、懲處，惟

    仍須考量其相當性、合理性及誠信原則，並不得濫用權利（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337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勞

    動基準法第70條第6款規定，允許雇主在自訂工作規則中訂

    定獎懲事項，係基於雇主企業之領導權、組織權，允許雇主

    在合理範圍對勞動者之行為加以考核、制裁，此係事業單位

    為維持經營秩序，並滿足配置、處分勞動力之目的所必須，

    惟雇主之懲戒權應受法律所授權之限制，蓋法律准許立於平

    等地位之當事人一方對他方進行私的制裁，僅係為促其共同

    作業之圓滿。因此，雇主之懲戒權除基於法律明文（例如勞

    動基準法第12條）外，即須基於事業主之特別規定，且雇主

    的裁量權除受勞動基準法第71條之限制外，亦應遵循明確性

    原則（即雇主應於工作規則事先明示公告其規則，而使勞工

    可預見之）、權利濫用禁止原則、勞工法上平等待遇原則、

    相當性原則（比例原則）、一事不再理（禁止雙重處分）、

    一事不二罰（禁止重複評價）、懲戒程序公平性及禁止溯及

    既往原則為之，程序並應合理妥當，以維勞工權益。此於雇

    主對於勞工為較輕微之處分（例如警告、申誡、記過、減薪

    、降職及停職）時亦同。準此，法院於審酌雇主對勞工之懲

    戒處分是否有違法或不當，自當以上述標準作為認定之基準

    。

　⒉依系爭獎勵制度，GQ項目中尚有DA懲處項目、內外部稽核、

    客戶抱怨、案件品質等子項目。而DA懲戒項目中，尚可分為

    ：DA1（口頭警告），將連續扣除15％總獎金3個月；DA2（第

    一次書面警告），將連續扣除25％獎金總獎金3個月；DA3（

    最後一次書面警告），當月＋11個月不得領取任何獎金，之

    前所保留的獎金皆不予發放；DA4（免職），且當月＋11個月

    不得領取任何獎金，之前所保留的獎金皆不予發放。其餘內

    外部稽核、客戶抱怨等之子項目，甚至不算懲處，效果則為

    扣除1個月獎金5％-10％不等，有上訴人112年8月版本之系爭

    獎勵制度在卷可參，並經上訴人陳述在卷（見原審卷一第64

    0頁，本院卷第106頁)，可見DA3已為免職以外之最重懲處。

　⒊參諸上訴人自陳對被上訴人採取DA3之懲戒處分，其審酌因素

    為：係因被上訴人係累犯及其犯後態度等語（見本院卷第10

    6頁），然參諸被上訴人於系爭懲處前，僅有112年4月因現

    場突擊檢查時，被上訴人未將先前收到之客戶個人資料銷毀

    ，而放在抽屜裡，故遭上訴人於112年6月依系爭獎勵制度GQ

    項目「內部稽核缺失」「中風險」扣除當月獎金5%一情，係

    經上訴人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97、106頁），是被上訴人

    先前之疏失與本件不同，且當時其懲處尚未及DA懲戒措施，

    僅認係內部稽核缺失，扣除一個月獎金5％，然本件被上訴人

    於下班後將信封、紙條分別放置在桌上電腦與隔板夾縫中、

    文具盒下方，其位置尚屬隱蔽非顯而易見，其惡意、行為態

    樣、對上訴人內部秩序紀律所造成之影響，違規情節難認重

    大，上訴人逕給予僅次於免職處分之DA3處分，其稱係因累

    犯之緣故，難認符合相當而符合比例原則。

　⒋又參以上訴人陳稱：112年9月14日上午北區單位同事已經查

    核人員執行桌面清空發現缺失，而丁雪芬執行查核時，除被

    上訴人外，亦有訴外人葛貞珍亦查核桌面未完全淨空之疏失

    等語。然當日同樣涉及桌面未清空疏失之北區同事及葛貞珍

    ，其所受懲處分別為扣除當月獎金5％、DA1口頭警告（見本

    院卷第106頁），其顯然與被上訴人所受之懲處有明顯之差

    別對待，於被上訴人之違規態樣並無特別重大之情形下，系

    爭懲處亦有違反平等待遇原則之情形。況上訴人所稱：被上

    訴人犯後態度不佳，不認為自己有錯，還對主管丁雪芬提出

    刑事告訴，也是審酌因素之一等語（見本院卷第76頁），惟

    對丁雪芬提出告訴之人，除被上訴人外亦有葛貞珍，有高雄

    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007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89-92頁），足見上訴人對於涉犯違規情節相仿

    之勞工，卻給予程度差異非微之懲處，然未見其差別對待之

    依據，系爭懲處即難認合理、相當，懲戒權固屬於僱用人經

    營自治管理之核心事項，惟在其懲戒權有不符誠信原則，濫

    用權利之疑時，應仍許勞工提起訴訟主張權利，俾使勞工得

    維護其依法受保護之勞動條件。

　⒌是系爭懲處既然有違反比例原則、公平原則之情形，則上訴

    人以此做成系爭懲處，並扣發被上訴人系爭獎金453,034元

    ，即無理由，被上訴人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

    上訴人如數給付，即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兩造間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

    應給付扣發之系爭獎金453,034元，及自114年5月26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卷三第179頁），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法

    為職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

    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楊淑珍 

　　　　　　　　　　　　　　　　　　法　官　張琬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戴育婷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21號

上  訴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被上訴人    戴巧娟  

訴訟代理人  王維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獎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11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11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其自民國104年9月1日起任職於上訴人公司，擔任資深襄理，係上訴人消費金融處轄下CUL（信用卡暨無擔保貸款部）之業務人員，每月薪資44,976元（含本薪41,976元、伙食津貼3,000元），業務銷售獎金另計。112年9月14日被上訴人之主管即訴外人丁雪芬未經其同意，於下班時間擅自搜索其桌面及抽屜，發現其桌上電腦與隔板夾縫中放置有訴外人蔡坤霖寄予其之信封袋，信封袋上有蔡坤霖之姓名、地址及行動電話號碼，信封內並無其他資料。惟從夾縫中並無法看出客戶任何資料，應不構成「消費金融處紀律守則」（下稱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所稱之客戶敏感性資料。然上訴人竟以被上訴人未能遵守系爭守則，再次在桌面管理查核中未能落實桌面淨空政策，依「2023BUS業務人員獎勵制度」（下稱系爭獎勵制度）「業績獎金追回」GQ考核指標DA3（最後一次書面警告）規定「當月＋11個月不得領取任何獎金；之前所保留的獎金皆不予發放」，給予被上訴人最後一次書面警告懲處（下稱系爭懲處），未發放業績獎金合計453,034元予被上訴人（下稱系爭業績獎金）。被上訴人縱有違反桌面淨空政策之情，上訴人對被上訴人處以最重之DA3，顯有違誤。又被上訴人所涉情節輕微，上訴人逕扣發被上訴人100％之業績獎金，且期間高達1年，顯屬過苛，有違比例原則，爰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業績獎金等語。並於原審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53,034元，及自114年5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所隸屬之上訴人消費金融處轄下CUL（信用卡暨無擔保貸款部）北區單位於112年9月14日上午經查核人員執行桌面淨空檢查發現缺失，上訴人已於當日下午寄發電子郵件宣導，並提醒同仁注意並說明執行桌面檢查流程，然主管丁雪芬於當日下班後執行查核，仍發現被上訴人桌面上放有客戶寄來的信封和一張便條紙，其上載有客戶之姓名、行動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而有未執行桌面淨空之違規情事，上訴人考量被上訴人於同年4月間已有違反相同規定之記錄，故給予被上訴人系爭懲處，此相同於傳統懲處之記大過處分，非必須要進行第一次書面警告，才能給予最後一次書面警告，上訴人並依系爭獎勵制度，未發放系爭業績獎金予被上訴人。系爭獎勵制度均已佈達員工知悉，且雇主對勞工所為考核、懲戒事項乃屬雇主人事管理權之行使，司法不應介入審查，且業績獎金非屬工資，上訴人自得依據獎勵制度而不予發放等語。

三、原審審理後，認被上訴人主張有理由，為其全部勝訴之判決，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53,034元及相關本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自104年9月1日起任職於上訴人公司，擔任資深襄理，係上訴人消費金融處轄下CUL（信用卡暨無擔保貸款部）之業務人員，每月薪資44,976元（含本薪41,976元、伙食津貼3,000元），業績獎金另計。

　㈡被上訴人直屬主管為莊建鴻，再上一層主管為丁雪芬，丁雪芬於112年9月14日下班執行桌面淨空檢查，查核結果發現被上訴人桌上電腦與隔板夾縫中放置有蔡坤霖寄予被上訴人之信封袋，信封袋上有蔡坤霖之姓名、地址及行動電話號碼，信封內無資料，認為被上訴人有未執行桌面淨空之缺失，上訴人就前述事件進行調查，調查結果如調查報告書（被證7）所示，並於112年11月3日寄送電子郵件予被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能遵守系爭守則，給予系爭懲處，經被上訴人提起申訴，上訴人仍維持原處分。

　㈢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有前項行為，依系爭獎勵制度GQ考核指標DA3最後書面警告規定「當月＋11個月不得領取任何獎金；之前所保留的獎金皆不予發放」，未發放系爭獎金合計453,034元予被上訴人。

　㈣被上訴人適用系爭獎勵制度。　

五、本件爭點為：

　　被上訴人有無違反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規定？系爭懲處是否違反比例原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業績獎金，有無理由？

六、本件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有無違反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規定？

　⒈依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規定：「須確實遵守本行『桌面管理查核』相關規定。…員工於下班後、休假中、開會中、公出時或長時間離座(二十分鐘以上)，抽屜及其資料櫃原則上應一律上鎖；下班後之桌面，抽屜與櫥櫃，不可擺放客戶敏感性資料及不當保管情事發生。」（見原審卷二第253頁），依證人即被上訴人主管丁雪芬證稱：金管會對客戶資料的管理有非常嚴格的要求，所以公司會要求桌面淨空，同時我們都會簽署業務行為準則，桌面淨空都是很重要的一條規範，必須遵守，我們在每週會議都會一而再的提醒、宣導、要求，112年9月14日上午，我們北區的同事，因為公司內部核查檢查到缺失，我們在上班的時候，立即要求所有的業務同仁，要仔細檢查自己的位置，同時要在下班前把這些資料做好管理，敏感性資料就是個資，如名字、電話、身分證字號等，行為準則有規範，我們在解釋行為準則的時候，有跟人員說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等語（見原審卷第359-363頁），參諸被上訴人尚在系爭紀律守則「以上事項本人已瞭解並確實遵守」欄內簽名確認，且被上訴人之主管亦於口頭多次宣導上開紀律守則之實際內容、應遵守事項為何，足見被上訴人顯然知悉上開規定，並對公司所謂「客戶敏感性資料及不當保管」係包含所有客戶之個資，且公司規定桌面必須在下班前清空一情知之甚詳，被上訴人辯稱：其認為系爭紀律守則不包含客戶姓名、地址、電話號碼等資料，其無從遵守系爭紀律守則云云，自屬無稽，不足採信。

　⒉參以丁雪芬於112年9月14日下班後執行桌面淨空查核，發現被上訴人桌上電腦與隔板夾縫中如原審被證17紅色框所示位置放置有訴外人蔡坤霖寄予被上訴人之信封袋，信封袋上有蔡坤霖之姓名、地址及行動電話號碼，信封內無資料，另於桌面上放有一張便條紙，其上載有訴外人陳秀美之姓名、電子郵件信箱及行動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下合稱系爭個資），並提出現場照片2張附卷為證（見原審卷二第193、197頁）。被上訴人雖否認上開「陳秀美」之紙條為其所有，惟丁雪芬係112年9月14日當日下班6點多時執行檢查業務，其發現上情後，即馬上拍照，並以LINE打電話給被上訴人台南主管，並以視訊讓其看到丁雪芬檢查到的東西，上情業經丁雪芬於原審具結作證（見原審卷二第359頁），足見上開紙條確實為丁雪芬下午6點即親眼看見置放在被上訴人桌上，而衡諸證人丁雪芬先前與被上訴人間並無仇隙，其未見有誣陷被上訴人之動機及理由，是上訴人上開辯解，自難採信。被上訴人上開載有蔡坤霖資料之信封係放置於桌上電腦與隔板夾縫中，陳秀美資料之便條紙係放置在文具盒下方，雖非一望即知，然如經有心人士翻找，自不難於被上訴人之桌面上發現上開個人資料，被上訴人違反系爭紀律守則第26條規定及上訴人規定下班後桌面應淨空規定一節，堪可認定。

　⒊另被上訴人雖辯稱：上開載有客戶姓名、電子郵件信箱、地址、電話號碼資料之文件並非「敏感性資料」云云，並以法院相關判決為資佐證（見本院卷第116-221頁），然本件係被上訴人違反公司規定，並非被上訴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而受刑事追訴之案件，或被洩漏個資之人請求被上訴人損害賠償之侵權事件，被上訴人所為自無須至「違法」程度，上訴人屬金融機構，其對於客戶資料有妥善保管之必要，其內規關於「客戶性敏感資料」為何，於管理公司內部秩序之合理範疇內，自得依公司之需求而為相關規定要求職員遵守，況依證人丁雪芬上開證述，已足認上訴人對於何為公司禁止之行為，均已明確宣示，是被上訴人僅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主張上開資料並非客戶敏感資料云云，自無可採，而無從推翻其違規之事實。

　㈡系爭懲處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⒈按雇主為企業經營之必要，雖得訂定規範員工工作條件及服務紀律之行為準則，並得對勞工之行為加以考核、懲處，惟仍須考量其相當性、合理性及誠信原則，並不得濫用權利（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337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勞動基準法第70條第6款規定，允許雇主在自訂工作規則中訂定獎懲事項，係基於雇主企業之領導權、組織權，允許雇主在合理範圍對勞動者之行為加以考核、制裁，此係事業單位為維持經營秩序，並滿足配置、處分勞動力之目的所必須，惟雇主之懲戒權應受法律所授權之限制，蓋法律准許立於平等地位之當事人一方對他方進行私的制裁，僅係為促其共同作業之圓滿。因此，雇主之懲戒權除基於法律明文（例如勞動基準法第12條）外，即須基於事業主之特別規定，且雇主的裁量權除受勞動基準法第71條之限制外，亦應遵循明確性原則（即雇主應於工作規則事先明示公告其規則，而使勞工可預見之）、權利濫用禁止原則、勞工法上平等待遇原則、相當性原則（比例原則）、一事不再理（禁止雙重處分）、一事不二罰（禁止重複評價）、懲戒程序公平性及禁止溯及既往原則為之，程序並應合理妥當，以維勞工權益。此於雇主對於勞工為較輕微之處分（例如警告、申誡、記過、減薪、降職及停職）時亦同。準此，法院於審酌雇主對勞工之懲戒處分是否有違法或不當，自當以上述標準作為認定之基準。

　⒉依系爭獎勵制度，GQ項目中尚有DA懲處項目、內外部稽核、客戶抱怨、案件品質等子項目。而DA懲戒項目中，尚可分為：DA1（口頭警告），將連續扣除15％總獎金3個月；DA2（第一次書面警告），將連續扣除25％獎金總獎金3個月；DA3（最後一次書面警告），當月＋11個月不得領取任何獎金，之前所保留的獎金皆不予發放；DA4（免職），且當月＋11個月不得領取任何獎金，之前所保留的獎金皆不予發放。其餘內外部稽核、客戶抱怨等之子項目，甚至不算懲處，效果則為扣除1個月獎金5％-10％不等，有上訴人112年8月版本之系爭獎勵制度在卷可參，並經上訴人陳述在卷（見原審卷一第640頁，本院卷第106頁)，可見DA3已為免職以外之最重懲處。

　⒊參諸上訴人自陳對被上訴人採取DA3之懲戒處分，其審酌因素為：係因被上訴人係累犯及其犯後態度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然參諸被上訴人於系爭懲處前，僅有112年4月因現場突擊檢查時，被上訴人未將先前收到之客戶個人資料銷毀，而放在抽屜裡，故遭上訴人於112年6月依系爭獎勵制度GQ項目「內部稽核缺失」「中風險」扣除當月獎金5%一情，係經上訴人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97、106頁），是被上訴人先前之疏失與本件不同，且當時其懲處尚未及DA懲戒措施，僅認係內部稽核缺失，扣除一個月獎金5％，然本件被上訴人於下班後將信封、紙條分別放置在桌上電腦與隔板夾縫中、文具盒下方，其位置尚屬隱蔽非顯而易見，其惡意、行為態樣、對上訴人內部秩序紀律所造成之影響，違規情節難認重大，上訴人逕給予僅次於免職處分之DA3處分，其稱係因累犯之緣故，難認符合相當而符合比例原則。

　⒋又參以上訴人陳稱：112年9月14日上午北區單位同事已經查核人員執行桌面清空發現缺失，而丁雪芬執行查核時，除被上訴人外，亦有訴外人葛貞珍亦查核桌面未完全淨空之疏失等語。然當日同樣涉及桌面未清空疏失之北區同事及葛貞珍，其所受懲處分別為扣除當月獎金5％、DA1口頭警告（見本院卷第106頁），其顯然與被上訴人所受之懲處有明顯之差別對待，於被上訴人之違規態樣並無特別重大之情形下，系爭懲處亦有違反平等待遇原則之情形。況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犯後態度不佳，不認為自己有錯，還對主管丁雪芬提出刑事告訴，也是審酌因素之一等語（見本院卷第76頁），惟對丁雪芬提出告訴之人，除被上訴人外亦有葛貞珍，有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007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9-92頁），足見上訴人對於涉犯違規情節相仿之勞工，卻給予程度差異非微之懲處，然未見其差別對待之依據，系爭懲處即難認合理、相當，懲戒權固屬於僱用人經營自治管理之核心事項，惟在其懲戒權有不符誠信原則，濫用權利之疑時，應仍許勞工提起訴訟主張權利，俾使勞工得維護其依法受保護之勞動條件。

　⒌是系爭懲處既然有違反比例原則、公平原則之情形，則上訴人以此做成系爭懲處，並扣發被上訴人系爭獎金453,034元，即無理由，被上訴人依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如數給付，即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兩造間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給付扣發之系爭獎金453,034元，及自114年5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卷三第179頁），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法為職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楊淑珍 

　　　　　　　　　　　　　　　　　　法　官　張琬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戴育婷



